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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

有關法團身份的不同投票權受益人的諮詢總結 

本所今天刊發有關法團身份的不同投票權受益人的諮詢總結(諮詢總結) 。 

 

諮詢總結 

 

諮詢總結代表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1就應否允許法團實體享有不同投票權進行的

公開諮詢之結果。我們收到來自廣泛界別的回應意見，回應人士均屬香港市場所有持份者的代表。 

 

大部分回應人士在原則上均同意應允許法團受益人享有不同投票權，但對於應如何在依照聯交所的

初衷下切實推行其建議機制，以及是否需要作出修訂（如需要，應作出哪些修訂），則各有不同的

看法及期望。 

 

聯交所會將符合以下兩項條件的大中華發行人，視為目前就《主板上市規則》第十九 C 章而言獲豁免

的大中華發行人2— (i) 由法團身份的不同投票權受益人控制3（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為止）及(ii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因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令工作安排有重大變化，聯交所將諮詢截止日期延長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，以便有意回應諮詢的人士有更多

時間作回應。 

2 在現行的豁免安排下，獲豁免的大中華發行人（即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或之前於合資格交易所第一上市的大中華發行人）若符合《主板

上市規則》第十九 C 章項下的資格及適合性規定，其可毋須因應聯交所規定更改其原有的不同投票權架構（包括法團不同投票權架構）而

在香港作第二上市。 

3 「由法團身份的不同投票權受益人控制」指單一的法團身份不同投票權受益人（或多名一致行動的法團身份受益人）持有上市發行人最大

多數投票權，即截止 2020 年 10 月 30 日，其必須持有發行人股本附帶的股東投票權至少 30%。 



 

 2 

於 2020 年 10 月 30 日或之前於合資格交易所4作第一上市的大中華發行人5（合資格法團不同投票權

發行人）。現行有效的投資者保障措施規定，將適用於在香港申請第二上市的合資格法團不同投票

權發行人。有關落實方向及保障措施的摘要載於香港交易所網站的新聞稿。 

  

《諮詢總結》及回應人士意見可於香港交易所網站閱覽。 

 
   
 
 

代表   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 

  
  

上市主管   

陳翊庭 謹啟  

2020 年 10 月 30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以下為「合資格交易所」：紐約證券交易所、納斯達克證券市場及倫敦證券交易所主市場（並屬於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「高級上市」分

類）。 

5 如《主板上市規則》第十九 C 章所界定，指業務以大中華為重心的發行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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